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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2016-035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增资基本情况概述 

为了实施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本公司”）2015年度

非公开发行境内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募集资金投向之一的“铁动力锂离子电池扩

产项目”，公司拟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600,000万元对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比亚迪锂

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亚迪锂电池”）增资，增资资金全部作为比亚迪锂

电池的注册资本，增资完成后，比亚迪锂电池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6,000万元变

更为人民币 616,000万元，公司持有比亚迪锂电池的股权比例保持 100%。 

为了实施公司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境内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募集资金投向

之一的“新能源汽车研发项目”，公司拟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00 万元或等值

美元对全资子公司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亚迪汽车工业”）增

资，增资资金全部作为比亚迪汽车工业的注册资本；比亚迪汽车工业的另一股东

比亚迪香港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不增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比亚迪锂电池 

比亚迪锂电池成立于 1998 年 6 月 9 日，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

传福。住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宝龙工业城宝荷路 3001 号。经营范围：家

用空调产品的研发、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汽车租赁；轨道交通项目

的建设经营、开发和综合利用；实业投资与管理（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广告业

务；自有物业管理。^电池线束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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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利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锂离子电池、锂锰氧材料、电源系统（不间断电

源、通信电源、电子电源、电力电源）、硅铁模块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太阳能

电池组件的生产（限 A2厂房一层）、开发、销售；包装制品（纸箱、吸塑盘、拉

伸膜、珍珠棉）的生产、销售。轨道交通车辆、工程机械、各类机电设备、电子

设备及零部件、电子电气件的研发、设计、制造、维保、销售、租赁；轨道交通

信号系统、通信及综合监控系统及设备的设计，制造及销售；轨道梁、柱的制造、

安装；轨道交通项目的总承包；与上述项目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上述相

关产品的进出口业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08416327M。本次增资前注

册资本 16,000万元，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比亚迪锂电池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516,029万元，净资

产为人民币 98,041.1 万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510,540.7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1,521.5万元（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比亚迪锂电池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653,890.3 万元，净

资产为人民币 94,944.6万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63,564.5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8,903.5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2. 比亚迪汽车工业 

比亚迪汽车工业成立于 2006 年 08 月 03 日，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

内合资）。法定代表人：王传福。住所：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街道比亚迪路 3001、

3007、3009号。经营范围：汽车、电动车及其零配件、汽车模具及其相关附件、

汽车电子装置的研发；开发、研究无线通讯技术及系统；销售自产软件；太阳能

充电器、充电桩、充电柜、电池管理系统、换流柜、逆变柜/器、汇流箱、开关

柜、储能机组、家庭能源系统产品的研发及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不

含分销及国家专营专控产品）；太阳能电池及其部件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

外）、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

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经营及维护；汽车租

赁。^汽车、电动车、轿车和其他类乘用车、客车及客车底盘的研发、制造和销

售；提供售后服务；改装厢式运输车、客车、卧铺客车（客车项目为分公司经营）；

生产经营汽车零部件、电动车零部件、车用装饰材料、汽车模具及其相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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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电子装置（不含汽车发动机、汽车底盘及国家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发

动机生产和销售。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91738553L。本次增资前注册资

本 44,800 万元美元，公司持有其 73.05％的股权，比亚迪香港有限公司（BYD 

(H.K.) CO.,LIMITED,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持有其 26.95%的股权。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比亚迪汽车工业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6,662,871万元，

净资产为 476,458.1 万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3,330,199.5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59,669.5万元（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比亚迪汽车工业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5,531,063.6万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529,590.5 万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783,592.2 万元，净利润为人

民币 52,832.4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三、具体增资方案 

根据公司 2016年 7月 22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比

亚迪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之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铁动力锂离子电池扩产项目”、“新能源汽车研发项目”将分别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比亚迪锂电池、比亚迪汽车工业作为实施主体，公司将用募集

资金以现金增资的方式对上述两家子公司增资，增资完成后，由比两家子公司作

为项目投资主体具体实施募集资金项目。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计划安排，公司拟将募集资金对比亚迪锂电池、

比亚迪汽车工业进行增资(一次性增资完毕)，并分别用于“铁动力锂离子电池扩

产项目”、“新能源汽车研发项目”建设，所有增资资金将根据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的规定在指定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进行管理。 

四、增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增资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后，公司锂离子动力电池的生产

能力将迅速扩大，可更好地满足新能源汽车生产的需要；新能源汽车研发项目的

实施，将有利于公司后续车型的研制，全面提升公司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本次增资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后，公司的整体竞争实力、盈利能力

和持续发展能力均将得到持续发展，有利于巩固公司于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领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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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五、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7 月 28 日 




